
济 南 市 民 政 局

关于加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的补充通知

各区县民政局、财政局:

根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 E⒛ 22〕 18号),为进一步加

罨爸愿重雾畲晷釜孱驽螽繁帚襄孟￡∶J;△露鸢、重〖分帚
补充要求。 ^

△、明确主管单位和审批权限

市民政局主管本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区县

民政局负责本耆区高龄津贴的复核、各案工作;街道 (镇 )

民政办具体负责本辖区高龄津贴的审核比对、审批及发放 ;

村 (居 )民委员会负责高龄津贴的申请受理、数据采集、调

查核实。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未能按时领取高龄津贴的,需 由

本人向村 (居 )'民委员会提出书面补发申请,村 (居 )民委

员会查明原因上报所在街道 (镇 ),街道 (镇 )审核后给予

补发。         `
二、细化审批流程

村 (居 )民委员会接到申请后,于 3个工作日内调查核

实,将申请人名单张榜公示 5天无异议后;报街道 (镇 )审核;

街道 (镇 )依托山东数字平台 (高龄津贴系统 )进行大数据



比对后,在 10个工作日内批准,并报区县民政局备案。对
不符合条件的,由村 (居 )民委员会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

三、调整发放时间

高龄津贴由各区县民政局、街道 (镇 )根据审核后的享

受待遇人数和标准,采取 “一人一卡 (折 )” 方式委托金融

机构按月实行社会发放。

四、强化数据平台应用

街道 (镇 )要依托山东数字民政平台,及时录入审核新

增人员和停发人员,每月 30日 前向区县民政局报送当月高

龄津贴资金申请,申请高龄津贴资金。各区县民政局应当依

托大数据平台,利用 “数据直通车”等手段,每季度复核一

次人员发放信息。

五、加强宣传和监督检查

(一 )市、区县民政部门应当对高龄津贴发放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适时通报工作情况和检查结

果。

(二 )各级民政、财政部门应将高龄津贴纳入本级预算

管理,及时足额拨付资金;街道 (镇 )要在每月结束后 10

日内,将资金发放到老年人账户,不得以任何名义克扣、截

留、挪用。

(三 )各级各部门应通过新闻媒体及印发宣传手册、明

白纸等手段,向社会宣传高龄津贴发放规定及办理流程;并

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及时处理举报和信访投诉。



本通知自2025年 1月 开始执行。

附件: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 (申请 )登记表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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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 (申请 )登记表

备注 :⒈ 此表一式二份 `街道
(镇 )一份、村 (居 )一份存档备案 ;

⒉子女代为申请的 '应
一并提供子女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姓名 性另刂 出生年月 年龄

户籍所在地 身体状况 民族

联系电话 ∵年龄段 80-89E彐 90-99E彐 100LiA上 □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

银行卡号码 开户行

现居住地址

主要赡养

人情况

姓名 关系 联系

电话
姓名 关系

申请人

承诺

上报信息无误 '没有离退休釜、职工养老保险 (SO司9岁

适用 )。

申请人 (或代理人 )签名 :     年 月 日

村 (居 )民

委员会意见

公示 5天无异议 :同意报街道 (镇 )审核。

经办人签名 (公章 )∶       年 月 日

往亍i堇 (钅真)

办事处

审批意见

年龄殿高龄津贴待遇
`同
意从  年该申请人符含

元高龄津贴。月起每月发放

审批人签名 (公章 )∶ 年 月 日


